附件一 
川理工政采谈（2015）02号 
四川理工学院 
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 

一、总则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可参加本次项目谈判。 
2、采购项目要求 
谈判货物内容及技术参数详见附件二“焦化废水膜分离实验装置采购内容及要求”。 
3、标书递交截止期和递交地点：2015年9月22日下午3:00，自贡市汇兴路学院街180号四川理工学院第三实验楼2-210室。 
4、递交方式：供应商现场递交标书。 
5、开标方式：标书递交截止期到后，当场开标。标书过时提交、报价模糊不明或有涂改痕迹者其投标可能存在被拒绝的风险。 
6、开标时间：2015年9月22日下午3:00。 
7、最高限价：本项目最高限价为￥96000.00元。响应人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二、投标文件 
公司进场投标时需提供投标文件壹份，内容包括： 
1、资质文件，内容包括： 
1.1供应商全称、性质、地址、电话、传真、邮编、开户行、帐号等； 
1.2投标企业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鲜章）； 
1.3经法人签名和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 
注：上述资格文件必须完整提供，且与投标单位一致。 
2、经法人签字并盖章（公章）的投标书； 
3、提供证明投标方实力及业绩的相关文件； 
4、投标货物名称、数量、价格及性能表（表内如不能详细描述产品的性能可另附技术文件）； 
5、售后服务承诺（质保期等内容）； 
6、项目完成时间； 
7、其他说明。 
二、谈判评定 
1、投标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凡提供虚假材料者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依法追究责任。 
2、投标文件密封加盖公章递交，否则将视为无效投标。 
3、评定原则：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报价，投标现场进行多轮报价。本次谈判评定原则采用最低评标价法。供应商所投货物满足谈判文件规定要求的条件下，最低有效报价中标。 
三、合同 
1、中标人应根据评审结果成交后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否则，视其自动放弃中标。 
2、中标人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前，须向采购人缴纳合同总金额的5%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后方能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本履约保证金自合同内全部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自动全额转为质量保证金，保证期限为一年，期满后如无质量问题，采购人于两周内全额退还中标人，否则退款时间顺延（退还方式：银行转账、无息）。
3、合同一式四份，双方签订后中标人执一份、采购人执三份。 
4、中标人负责在合同签订后，将货物免费送达采购人单位所在地点安装调试及培训，并配合采购人验收。 
5、售后服务（基本要求）：按厂家质保条例列出其保修细则。 
6、付款方式：全部货物在采购人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凭中标人出具的正式全额发票于两周内一次性付清合同全额货款（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7、项目完成时间：合同签订后90天内（如有异议双方再行协商）。 
8、中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相应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 
四、其他 
1、参加本次项目的供应商若违犯《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规定，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如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虚假伪劣产品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退货直至向中标人索赔双倍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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